
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与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

产委托管理合同的披露公告 
（临时信息披露〔2020〕2 号）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﹝2018﹞2 号）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（银保监发﹝2019﹞35 号）文件要求，统一交易协议的

签订、续签、实质性变更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

报告和信息披露。现将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英大人寿”）与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英大资产”）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订的资产委托

管理合同的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由英大人寿、英大财险、英大集团三家单位共同发设

立的英大资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335551031N）

于2014年9月12日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筹建，并于2015

年 3 月 27 日获批开业（《关于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开业的批复》保监许可〔2015〕305 号），企业类型为

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20,000 万元，经营

范围包括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管理

运用自有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；

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；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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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。2019 年 12 月 19 日，英大资产与英大集团、英大人

寿、英大财险签订了四方增资协议，增加注册资本 3.2 亿

元，增资后注册资本 5.2 亿元。 

（二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英大资产为英大人寿的控股子公司，英大人寿的持股

比例为 50%，因此英大资产构成英大人寿的关联方。 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类型

英大人寿与英大资产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订的资

产委托管理合同属于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。 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对原合同内容进行修订与更新，增

加了部分条款，并将原有补充协议部分内容纳入其中。修

订后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亦作双方关联交易统一交易协

议使用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

（一）合同修订的主要内容

1.根据关联交易监管规定，将合同有效期由原可自动顺

延、不限次数修改为三年，若监管规定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的最长期限。 

2.明确了关联交易特别条款：双方的关联交易及底层资

产涉及英大人寿或双方关联方的，由英大人寿履行监管规定

的关联交易审查程序，英大资产协助提供投资品种底层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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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清单。 

（二）其他方面包括

1.调整管理费政策，甲方按照委托资产净值的 0.3%向乙

方支付投资管理费，双方可按照市场化原则，根据资产规模、

投资目标、投资策略、投资绩效等因素，对费率予以动态调

整。对于调整后的费率，以确认书的形式经双方认可后执行。 

2.设定管理费上限为 3 亿元/年，超出该额度需各自重新

报董事会审议。若董事会提高交易额度，应重新签订补充协

议。 

3.补充了风险防范、信息披露、异常情况处置、资产退

出安排及责任追究等事项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不涉及交易定价，仅对原合同内容进

行修订与更新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19 年 11 月 27 日，英大人寿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》（见

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

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履行了

审慎的内部审查程序，无反对或弃权的情形发生，发表意见

不存在障碍。 

六、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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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

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

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

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

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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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英大人寿与英大资产于2019年12月30日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属于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。



